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77號

抗  告  人  耿奇華  

上列抗告人因與蓋陳素等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對

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983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當事人書狀，除別有規定外，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其住所或

居所。又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

於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1款、第244條第1

項第1款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當事人能力之有無，不問訴訟

程度如何，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另依原告訴狀所

載，已有足資辨別被告特徵之資訊，而得以特定被告之真實

姓名，如原告陳明被告所在不明，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被告是

否確有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之情事，並於認定有此情事時，

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曉諭原告聲請法

院對被告為公示送達，或由法院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法院

尚不得未經調查，即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逕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抗告人主張伊於民國72年1月1日向第三人蓋玉亭（下稱

蓋玉亭）購買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地號土地及

其上同小段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斯時因法令

限制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於91年間法律變更而得為

移轉，惟蓋玉亭業已死亡，伊乃向其全體繼承人訴請移轉系

爭房地所有權（下稱系爭本案），並已依原法院裁定補正蓋

玉亭繼承人王美蘭（下稱王美蘭）之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原

法院認伊未依限補正，以原裁定駁回伊系爭本案之訴，顯有

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三、經查：抗告人前以蓋玉亭之繼承人為被告提起系爭本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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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狀在卷可稽（見原法院卷第9頁），原法院以抗告人未

表明被告姓名、地址，於113年7月16日通知抗告人補正蓋玉

亭繼承人之姓名及住居所，抗告人於同年月30日提出蓋玉亭

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資料（見原法院卷第

85至118頁），可見抗告人係以蓋玉亭之繼承人及再轉繼承

人即陳素、蓋中威、蓋惠珍、王冠武、王瑞權、王宇棠、郭

王秀蘭、劉王桂蘭、王美蘭、張麗華為被告，並無起訴不合

程式之情。嗣原法院雖於同年8月27日裁定限期抗告人補正

王美蘭之最新戶籍資料，如已死亡，補正其除戶戶籍謄本，

陳報死亡時間，及其全體繼承人最新戶籍謄本，並追加該繼

承人為共同被告。惟抗告人業於同年月15日、同年月21日、

同年9月3日陳報其向戶政機關查詢結果，即王美蘭曾於臺北

市萬華區設有戶籍，並於47年11月22日遷出臺北市大安區，

無接續之戶籍資料等詞，且提出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113年8月15日北市安戶資字第1136007675號函為證（見原法

院卷第189、203頁），足見抗告人已依原法院裁定補正，其

所陳報資料既足資辨別王美蘭之人別身分，即使無法查得王

美蘭是否存在及其應受送達之處所為何，亦屬法院是否應依

職權調查當事人能力之有無，或曉諭抗告人聲請或依職權對

王美蘭為公示送達之問題，詎原法院逕以抗告人本件起訴之

當事人適格尚有欠缺，且未遵期補正為由，駁回抗告人之

訴，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

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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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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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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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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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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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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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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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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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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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77號
抗  告  人  耿奇華  
上列抗告人因與蓋陳素等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98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當事人書狀，除別有規定外，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其住所或居所。又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於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1款、第244條第1項第1款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當事人能力之有無，不問訴訟程度如何，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另依原告訴狀所載，已有足資辨別被告特徵之資訊，而得以特定被告之真實姓名，如原告陳明被告所在不明，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被告是否確有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之情事，並於認定有此情事時，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曉諭原告聲請法院對被告為公示送達，或由法院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法院尚不得未經調查，即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抗告人主張伊於民國72年1月1日向第三人蓋玉亭（下稱蓋玉亭）購買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斯時因法令限制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於91年間法律變更而得為移轉，惟蓋玉亭業已死亡，伊乃向其全體繼承人訴請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下稱系爭本案），並已依原法院裁定補正蓋玉亭繼承人王美蘭（下稱王美蘭）之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原法院認伊未依限補正，以原裁定駁回伊系爭本案之訴，顯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三、經查：抗告人前以蓋玉亭之繼承人為被告提起系爭本案，有起訴狀在卷可稽（見原法院卷第9頁），原法院以抗告人未表明被告姓名、地址，於113年7月16日通知抗告人補正蓋玉亭繼承人之姓名及住居所，抗告人於同年月30日提出蓋玉亭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資料（見原法院卷第85至118頁），可見抗告人係以蓋玉亭之繼承人及再轉繼承人即陳素、蓋中威、蓋惠珍、王冠武、王瑞權、王宇棠、郭王秀蘭、劉王桂蘭、王美蘭、張麗華為被告，並無起訴不合程式之情。嗣原法院雖於同年8月27日裁定限期抗告人補正王美蘭之最新戶籍資料，如已死亡，補正其除戶戶籍謄本，陳報死亡時間，及其全體繼承人最新戶籍謄本，並追加該繼承人為共同被告。惟抗告人業於同年月15日、同年月21日、同年9月3日陳報其向戶政機關查詢結果，即王美蘭曾於臺北市萬華區設有戶籍，並於47年11月22日遷出臺北市大安區，無接續之戶籍資料等詞，且提出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113年8月15日北市安戶資字第1136007675號函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89、203頁），足見抗告人已依原法院裁定補正，其所陳報資料既足資辨別王美蘭之人別身分，即使無法查得王美蘭是否存在及其應受送達之處所為何，亦屬法院是否應依職權調查當事人能力之有無，或曉諭抗告人聲請或依職權對王美蘭為公示送達之問題，詎原法院逕以抗告人本件起訴之當事人適格尚有欠缺，且未遵期補正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訴，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77號
抗  告  人  耿奇華  
上列抗告人因與蓋陳素等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對
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983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當事人書狀，除別有規定外，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其住所或
    居所。又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
    於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1款、第244條第1
    項第1款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當事人能力之有無，不問訴訟
    程度如何，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另依原告訴狀所載
    ，已有足資辨別被告特徵之資訊，而得以特定被告之真實姓
    名，如原告陳明被告所在不明，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被告是否
    確有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之情事，並於認定有此情事時，依
    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曉諭原告聲請法院
    對被告為公示送達，或由法院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法院尚
    不得未經調查，即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逕依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抗告人主張伊於民國72年1月1日向第三人蓋玉亭（下稱
    蓋玉亭）購買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
    同小段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斯時因法令限制
    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於91年間法律變更而得為移轉
    ，惟蓋玉亭業已死亡，伊乃向其全體繼承人訴請移轉系爭房
    地所有權（下稱系爭本案），並已依原法院裁定補正蓋玉亭
    繼承人王美蘭（下稱王美蘭）之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原法院
    認伊未依限補正，以原裁定駁回伊系爭本案之訴，顯有違誤
    。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三、經查：抗告人前以蓋玉亭之繼承人為被告提起系爭本案，有
    起訴狀在卷可稽（見原法院卷第9頁），原法院以抗告人未
    表明被告姓名、地址，於113年7月16日通知抗告人補正蓋玉
    亭繼承人之姓名及住居所，抗告人於同年月30日提出蓋玉亭
    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資料（見原法院卷第
    85至118頁），可見抗告人係以蓋玉亭之繼承人及再轉繼承
    人即陳素、蓋中威、蓋惠珍、王冠武、王瑞權、王宇棠、郭
    王秀蘭、劉王桂蘭、王美蘭、張麗華為被告，並無起訴不合
    程式之情。嗣原法院雖於同年8月27日裁定限期抗告人補正
    王美蘭之最新戶籍資料，如已死亡，補正其除戶戶籍謄本，
    陳報死亡時間，及其全體繼承人最新戶籍謄本，並追加該繼
    承人為共同被告。惟抗告人業於同年月15日、同年月21日、
    同年9月3日陳報其向戶政機關查詢結果，即王美蘭曾於臺北
    市萬華區設有戶籍，並於47年11月22日遷出臺北市大安區，
    無接續之戶籍資料等詞，且提出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11
    3年8月15日北市安戶資字第1136007675號函為證（見原法院
    卷第189、203頁），足見抗告人已依原法院裁定補正，其所
    陳報資料既足資辨別王美蘭之人別身分，即使無法查得王美
    蘭是否存在及其應受送達之處所為何，亦屬法院是否應依職
    權調查當事人能力之有無，或曉諭抗告人聲請或依職權對王
    美蘭為公示送達之問題，詎原法院逕以抗告人本件起訴之當
    事人適格尚有欠缺，且未遵期補正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訴，
    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77號
抗  告  人  耿奇華  
上列抗告人因與蓋陳素等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98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當事人書狀，除別有規定外，應記載當事人姓名及其住所或居所。又起訴，應以訴狀表明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於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1款、第244條第1項第1款固分別定有明文。惟當事人能力之有無，不問訴訟程度如何，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另依原告訴狀所載，已有足資辨別被告特徵之資訊，而得以特定被告之真實姓名，如原告陳明被告所在不明，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被告是否確有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之情事，並於認定有此情事時，依民事訴訟法第149條第1項或第3項規定，曉諭原告聲請法院對被告為公示送達，或由法院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法院尚不得未經調查，即認原告起訴不合程式，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二、本件抗告人主張伊於民國72年1月1日向第三人蓋玉亭（下稱蓋玉亭）購買坐落臺北市○○區○○段0小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小段000建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斯時因法令限制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於91年間法律變更而得為移轉，惟蓋玉亭業已死亡，伊乃向其全體繼承人訴請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下稱系爭本案），並已依原法院裁定補正蓋玉亭繼承人王美蘭（下稱王美蘭）之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原法院認伊未依限補正，以原裁定駁回伊系爭本案之訴，顯有違誤。爰提起本件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
三、經查：抗告人前以蓋玉亭之繼承人為被告提起系爭本案，有起訴狀在卷可稽（見原法院卷第9頁），原法院以抗告人未表明被告姓名、地址，於113年7月16日通知抗告人補正蓋玉亭繼承人之姓名及住居所，抗告人於同年月30日提出蓋玉亭之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資料（見原法院卷第85至118頁），可見抗告人係以蓋玉亭之繼承人及再轉繼承人即陳素、蓋中威、蓋惠珍、王冠武、王瑞權、王宇棠、郭王秀蘭、劉王桂蘭、王美蘭、張麗華為被告，並無起訴不合程式之情。嗣原法院雖於同年8月27日裁定限期抗告人補正王美蘭之最新戶籍資料，如已死亡，補正其除戶戶籍謄本，陳報死亡時間，及其全體繼承人最新戶籍謄本，並追加該繼承人為共同被告。惟抗告人業於同年月15日、同年月21日、同年9月3日陳報其向戶政機關查詢結果，即王美蘭曾於臺北市萬華區設有戶籍，並於47年11月22日遷出臺北市大安區，無接續之戶籍資料等詞，且提出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113年8月15日北市安戶資字第1136007675號函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89、203頁），足見抗告人已依原法院裁定補正，其所陳報資料既足資辨別王美蘭之人別身分，即使無法查得王美蘭是否存在及其應受送達之處所為何，亦屬法院是否應依職權調查當事人能力之有無，或曉諭抗告人聲請或依職權對王美蘭為公示送達之問題，詎原法院逕以抗告人本件起訴之當事人適格尚有欠缺，且未遵期補正為由，駁回抗告人之訴，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朱美璘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張郁琳


